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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重庆市外国专家“三峡友谊奖”评选办法（修订）的通知
渝府发〔2009〕109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外国专家“三峡友谊奖”评选办法（修订）》已经市政府第5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庆市外国专家“三峡友谊奖”评选办法

（修订）

第一条  为了表彰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中外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对外国专家奖励办法》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三峡友谊奖”是重庆市人民政府为表彰和奖励在重庆建设和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荣誉奖。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外国专家系应聘（邀）在我市政府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工商企业（含外商投资企业）、农业、教育、科研、医药卫生、财政、金融、文化、新闻出版、体育等单位工作的，原则上持有重庆市外国专家局颁发的《外国专家证》的各类外国专家。
第四条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组织、协调、管理和指导全市外国专家“三峡友谊奖”的评选工作，重庆市外国专家局具体组织实施。
第五条  重庆市外国专家“三峡友谊奖”每年评选一次，颁奖仪式当年举行。
第六条  荣获“三峡友谊奖”的外国专家，应是对我市友好，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一）积极向我市传授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为我市解决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关键问题，或填补了某项空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二）为我市工程建设项目的建成、投产、运行管理等作出突出贡献。
（三）为我市企业技术进步，科技攻关提出重要建议，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四）积极为我市培养人才，向我市捐赠有重要价值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在教学、科研、出版、对外宣传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五）为我市引进国外智力作出突出贡献的国外官方或民间组织的友好人士。
第七条  评选工作本着实事求是、从严掌握、坚持条件、保证质量的原则，由重庆市外国专家局每年下发申报外国专家“三峡友谊奖”通知。市政府各部门负责本系统外国专家“三峡友谊奖”的申报工作。
第八条  重庆市外国专家局对各地、各单位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会同市引智联席单位及有关专家成立“三峡友谊奖”评审委员会，完成评审工作。
第九条  经评审符合表彰条件的外国专家，由重庆市外国专家局报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并报经市政府审批后，书面通知申报部门。申报部门在未收到重庆市外国专家局书面通知前，不得向外国专家透露情况。
第十条  坚持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原则。荣获“三峡友谊奖”的外国专家，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举行授奖仪式，为其颁发重庆市人民政府统一制作的荣誉证书和纪念品。
第十一条  “三峡友谊奖”的表彰名额每年不超过10名。
第十二条  奖励外国专家的专项经费，由市财政局每年根据奖励的实际预算核拨。
第十三条  对获奖外国专家及其事迹可以进行宣传和报道，但在宣传报道前应征得聘（邀）请单位、外国专家本人以及重庆市外国专家局的同意。发稿前，应提交重庆市外国专家局审核。
第十四条  对获奖外国专家，重庆市外国专家局将择优向国家外国专家局申报国家“友谊奖”。
第十五条  已获得“三峡友谊奖”的外国专家，一般不再纳入评选范围。
第十六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重庆市外国专家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外国专家“三峡友谊奖”评选办法的通知》（渝府发〔2000〕9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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